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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力進用之檢討與精進

海軍中尉 楊玉慈　Yu-Tze Yang

壹、前言

隨著近代觀念的開放與時代的進步，維

持生計已不再是男人專屬的工作，女性在職

場上的比例已逐漸升高，這充分的表現出各

國對於兩性平等及性別無歧視的重視，但隨

之而來的是女性同仁在職場上所會遭遇到的

各種問題，自古從有人類開始就伴隨著兩性

的議題，許多在工作表現上非常優秀的人，

因不善於處理兩性的問題，而衍生出許多困

擾及麻煩，尤其軍中的體系是男性比例極高

的工作環境，對於女性的關懷及制度當然也

不能輕忽，因此如何能在兩性之間取得相處

的平衡點、妥善規劃女性官兵的福利制度以

及創造無分性別完善運用人力的工作環境就

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了，以下將分別針對上述

幾個重點來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貳、性別平等觀念推廣與觀念之
進步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重男輕女、男主

外女主內的觀念早已深植人心，由於社會文

化對於兩性的規範，女性同胞在面對傳統的

性別分工以及家庭照顧的意識形態下，往往

無法全心全意的發展自我的事業成就，也會

有所侷限。不論是早期的狩獵時期，在外打

獵維持生計總全部都是男人的工作，或是比

較後期的戰亂時期，能在戰場上東征西討、

參與政事的也都是男人在做的事情，女人僅

能在家中照顧兒女、做些女紅等手工藝，在

生活中多半只有聽命與服從的宿命，沒有太

多選擇與決定的權利，男女兩性在家務分工

提　　要：

一、兩性平權與性別平等的觀念逐漸受到重視，不再像傳統社會有著重

男輕女的迷思，而在軍中又是個男女比例懸殊的體系，對於女性軍

人在軍中的權益及相關的升遷管道是否妥善也因而備受重視，本文

將針對此項議題做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二、從國軍體能鑑測制度的改革、兩棲偵蒐隊開始出現女蛙人以及女艦

長的例子，皆能顯示出女性同仁在職場上並不亞於男性，此外為能

有效提升女性同人在軍中的比例，除了需加強招募的強度與成效、

妥善規劃福利制度及重視軍中兩性相處的藝術都是可努力的方向，

以達到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的最終目標。

關鍵詞：兩性平等(Sex Equality)、女性(Female)、招募(Rec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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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呈現極端兩極之現象，根據內政部所做

《臺閩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摘要分析》發

現，女性擔任主要家務負責人之比例高達百

分之九十三，而男性為主要負責人者僅占百

分之七而已1，職場總是男性的天下，女性

除了煮飯、洗衣、打理家中事務等工作外，

幾乎沒有其他能有較大表現的機會，相對的

，女性的地位也就大大不如男性的同胞們了

，但隨著時代的改變，與人們思想的進步，

女權也逐漸的在提升，提倡男女平等、兩性

平權的單位、機構比比皆是，在民國91年性

別工作平等法正式施行之後，不但讓我國女

性的勞動參與率得到明顯之提升，而且不論

在薪資報酬平等、禁止懷孕歧視、防治職場

性騷擾及推動各項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方面，

都有長足之改步，女性也逐漸在職場上占有

一席之地，我國在2000年修正公布之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中，進一步宣示「國家

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

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

等」之立場2。此外，民法自1996年至最近

一次之修正，已對離婚父母對子女之監護權

及親權、夫妻財產制、夫妻冠姓、住所、表

兄弟姊妹結婚、廢除女子再婚期間限制、法

定監護人順序以子女利益為依歸、廢止聯合

財產制及男女合法訂婚結婚相同最低年齡限

制等，都已使男女在家庭地位上逐漸取得平

等。且近年來各類剷除就業上性別歧視法律

之制定，更讓女性同仁們更得以在工作領域

中發揮其所長，在這樣長時間大力的推廣以

及女性主義的推波助瀾下，眾人對於重男輕

女的觀念早已大不如前，這樣的轉變不僅已

表現在現今外面的職場上，在軍中的體系也

是可以見得的。

自古以來，在戰場上打仗、從事戰爭等

軍隊事物以及保家衛國的都是男性的工作，

女性幾乎很少能有參與的機會，偶爾才有出

現女性代表，但民國以前歷代的女將輩出多

半是仗著夫家或娘家的淵源，或是傾向於塑

造巾幗英雄類的個人主義角色形象爾爾，之

後在西方國家由於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戰

爭的形態開始產生改變，導致女性同仁加入

軍隊參與戰事的機率逐漸提高，而大部分國

家的女性軍人所擔任的職務也僅為輔助性及

行政性的工作，到了承平時期女性又漸漸退

出軍隊，把重心置在家庭的部分，女性軍人

的發展大幅萎縮，直到1970年代後女性軍人

才又開始蓬勃發展，我國則是在民國80年國

防部始為因應男性志願役官士的不足、女性

人力充沛並且在質與量的運用仍有極大空間

與彈性以及每年軍中退撫人數已超過男性出

生的人數等原因，開始招收女性專業軍官班

及女性專業士官班，隨即在民國84年，國防

管理學院、中正理工學院及三軍官校也都開

始招收女性的正期學生，根據「89年國防報

告書」中指出，女性官兵的任職已從輔助性

及行政性的工作延伸至戰鬥服勤與技術勤務

基層單位3。而美國自1970年代開始女性在

軍中的比例也日益增加，更因1992至1994年

立法與政策的改變，擴充了女性在軍中的工

註1：內政部統計處，www.moi.gov.tw/stat/index.aspx，頁1~3。
註2：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

註3：孫建屏，「女軍、士官」，2000年8月12日國內新聞，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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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會，眾議院也因為這樣的改變在年度的

國防授權法案報告中特別指示要評估女性軍

人參與以往未開放職務之成效，以及性別平

等待遇對於軍隊中戰備與士氣的影響，以上

都一再顯示出各國對於女性軍人在軍中發展

及女性進入軍中體系的衝擊與影響的重視。

參、無分性別，男女皆能勝任

現今的軍中，已不再是男性專屬的職業

，這樣的轉變不僅僅是表現在國人對於兩性

平等觀念的進步上，只要適職，不論是男或

是女都是可以運用的人力，不會再因性別而

有所差別待遇，從許多地方都可以顯示出現

代女性同樣能做到男性軍人所能做到的事情。

一、國軍體能鑑測制度的改革

從國軍的體能鑑測來看，以往的國軍三

項鑑測，男性為3,000公尺跑步、仰臥起坐

及引體向上，女性則是2,400公尺跑步、仰

臥起坐及屈臂懸垂，但自民國99年開始實施

新制體能鑑測項目，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皆改成3,000公尺跑步，仰臥起坐及伏地挺

身的測驗，雖然及格的時間與標準並無相同

，那是基於男性與女性先天上體能負荷的差

異才會依照男性與女性的生理狀況來制定不

同的標準，但可以見得的是男性與女性的鑑

測項目已完全相同，女性跑步的距離從原先

的兩千四百公尺調整至與男性相同的3,000

公尺，伏地挺身也成為男性與女性皆要測驗

的項目，這樣男女皆相同的訓練，也顯示了

國軍對於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的重視。

二、海軍陸戰隊女蛙人

海軍陸戰隊兩棲偵搜蛙人的訓練，是透

過十週的魔鬼訓練，其中包括最知名的「天

堂路」等艱難的考驗，最後才能蛻變成為精

實的蛙人，參訓的學員得先接受長跑、長泳

、頂艦行軍、夜間操舟、沙灘競技、水上競

技，及偽裝滲透等各項專業訓練科目，若能

順利通過考驗，才有機會繼續參加「綜合考

驗週」，也就是外界俗稱的地獄週或克難週

，參訓者必須在六天五夜之內，完成夜間25

公里的長跑、夜間操舟、頂艦行軍、水上求

生與救生、潛泳100公尺、海上長泳等所有

操練科目，對意志力無非是一極大的考驗，

通常意志不堅定、體能不佳或是身體狀況有

異常的人，就會在這個階段遭到退訓，而最

後一個關卡「天堂路」，更是由咕咾石所鋪

成的道路，透過石頭的稜稜角角，考驗著參

訓者滾、爬、翻、匍匐前進等技巧和蛙操動

作，他們對於如此艱難任務的絕對服從性，

共有八個關卡，凡是怕痛、退縮、動作不確

實或服從性不佳者，都必須重回原點接受考

驗，直到領到榮譽臂章，才能正式成為一位

名符其實的「蛙人」。

黃慧芬是於1998年自願參加爆破班第65

期訓練，通過上述種種艱難的訓練與考驗後

，成為海軍爆破大隊成軍45年來的首位女蛙

人，也獲頒第22屆「十大傑出女青年」的殊

榮，其優異事蹟及奮發向上的精神，讓她從

各界推薦的143位優秀女性青年中脫穎而出

，成為國軍全體官兵的學習標竿。日後我國

也陸陸續續共有8位女蛙人產生，19歲的黃

雅歆是最年輕的一位女蛙人，身為海軍陸戰

隊兩棲偵搜大隊第131期學員，她能以蛙人

操基本動作翻滾通過寬5公尺、長50公尺的



中華民國一○三年四月一日　69

女性人力進用之檢討與精進

柴山咕咾石步道，這種連男性同仁都沒辦法

輕易通過的天堂路，她卻能以標準的姿勢完

成十項蛙人操之基本動作，通過助教在整個

路程上設下的重重關卡，在蛙人訓練當中，

要經過如此艱難的嚴格體訓，真的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有許多人都在過程中遭到淘汰，

也有人因傷而退訓，能咬緊牙關撐到最後參

加克難週結訓測驗的人實在是屈指可數，這

樣連許多男學員都無法順利完成的關卡與磨

練，黃雅歆等人即使手腳滿是傷痕，體力也

超越了自己的負荷，仍然奮力的撐到最後，

如此強烈的恆心與毅力，實在是值得我們所

有官兵效法學習。

三、女艦長

海軍首位女艦長，是女性同仁在中華民

國海軍展露頭角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正期87

年班的謝艾潔少校，在「艦長班」訓練與隨

艦見習期間，不僅積極學習擔任艦長所必應

具備的各種學識與才能，也常向許多擔任過

艦長的學長們請益，透過過去近十年各項職

務的歷練與學習過程，體會遇到各種困難時

的壓力與責任，從中學習日後擔任主官時應

該如何來帶領自己底下的部屬們，並深入瞭

解未來可能面臨的考驗及危機處理經驗，讓

自己做好萬全準備，隨時迎接各項挑戰；正

期89年班林美菁少校，則是我國海軍第二位

女艦長，她自民國99年擔任艦長至今，戰戰

兢兢肩負水面打擊、反快艇、近岸反潛及布

雷等作戰重責，捍衛我國海疆安全，她認為

身為艦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照顧全艦官兵、

維持高昂士氣及保持高水準的戰力，如此才

能順利達成各項上級長官所交付之任務，她

常期勉自己凡事要先自我要求，並培養高度

的榮譽感與責任心，鼓勵官兵勇於提出個人

意見，以提升團體生活品質，營造愉快的工

作氣氛及同胞情感，讓全艦官兵能有效發揮

海軍同舟共濟的錨鍊精神；而正期90年班的

李曉馨少校，是中華民國海軍的第三位女性

艦長，其自接任艦長以來，認真、負責的形

象深深烙印在艦上服役的官兵心中，並展現

出一股有別於男性軍事幹部的柔性領導氣勢

與風格，隨著每一任職務的歷練，都無時無

刻的在累積自身的學識涵養以及工作經驗，

讓她在重要的時刻，能將所學的專業素養全

部派上用場，在全艦官兵的面前，她則要做

一個堅強的肩膀及後盾，並抱持著敬業樂群

的態度，於工作崗位上恪遵本分，以不負國

家及海軍的栽培，盡全力精進戰技訓練工作

，厚植部隊戰力。

以上幾位女蛙人在訓練中所展現的服從

性、忍耐度及毅力，實在令人敬佩，而三位

女性艦長在工作上的表現也都相當優秀，不

論是在學習的態度上、帶領部屬的領導統御

及戰術訓練的學習上，所展現出的成果均不

亞於男性同仁。不論是從體能制度的改革、

陸戰隊女蛙人還是海軍三位女艦長的例子來

看，都在在顯示兩性平等的重要性，以往同

職等的男性與女性軍人，通常都是男性比較

能有管理及威嚇下屬的作用，在面對女性長

官時，也會因心態上適應未健全的情況下，

產生抗拒服從女性的心理狀態，此外，即使

部分軍中女性已經取得某個階級，還是會讓

她從事低階層的工作，且服膺於男性的領導

，現今在兩性平權、性別平等的推廣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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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應該打破以往這樣陳腐的觀念及迷思，

展現出女性以往被埋沒及忽略的一面，證明

男性同仁做得到的事情，我們女性同仁一樣

能夠做得到。

肆、如何提升女性同仁在軍中比
例

雖然軍中的女性比例逐漸升高，但成長

的速度仍為緩慢，男女之間的比例還是相差

懸殊，為能有效提升軍中女性人力之進用，

除了要「開源」外更要「節流」，利用各班

次的招募，吸收對國軍有理想與抱負之女性

官、士、兵，至軍中為國家效力，同時也要

鞏固女性良好的福利制度，減少兩性於軍中

可能發生之問題，提高目前現役之女性同仁

留營意願，讓優秀的人才不流失，以下將針

對上述的目標來做說明：

一、加強招募強度與成效

身為專業軍官班的一員，筆者本身就是

一個因良好的招募制度而進入軍中服役的例

子，筆者在大學期間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

一天會選擇職業軍人的這條道路，在一次的

因緣際會下，表弟在報考預校體檢時，獲知

了專業軍官班招募的資訊，也是在這個當下

，才開始接觸與瞭解軍中的相關事項及招募

資訊，透過招募員詳細的解說及介紹，覺得

軍中確實是一個適合挑戰的職業，才有今日

在國軍為國家效力的機會，因此在招募部分

，建議加強在各級學校設點，讓更多學生能

及早認識軍中的屬性，接觸軍中的資訊，提

高他們對於國軍的興趣，必然就會增加許多

報考的意願；在另一方面，家庭因素的影響

也是對於女性進入軍中的主要原因，若能獲

得家人的鼓勵及支持，將更能增加女性投考

的意願，如此便要積極透過舉辦各種活動及

宣傳，表現軍人良好的形象，讓各位父母對

於國軍留下良好的印象，願意鼓勵其子女從

事軍人的這項職業。

二、妥善規劃福利及制度

我國女性在各個領域無法與男性並駕齊

驅最大根源之一，是無法兼顧家庭生活與工

作生活，從而，得以晉升之決策或管理階層

之機會不大，當問及女性軍人對於升遷的意

願時，基於工作及家庭的雙重考量，常常讓

女性同仁陷入兩難，多數人都認為能受到長

官的肯定是件值得慶幸的事，但伴隨著晉升

職務而來女性仍會猶豫的因素在於，女性應

該要以家庭為重的意識形態，即便在有先生

、家人的支持下，還是會讓女性同仁有勝於

男性同仁的猶豫及考慮。畢竟，在職場上就

意味著工作入侵家庭的機會將大大提高，所

以，當工作上的升遷機會與性別角色意識形

態放在一起思考時，即使男女擁有同等的條

件，女性還是很有可能因為傳統的性別角色

壓力而影響到其在職場上的發展，如此要營

造女性軍人良好的工作環境，與完善的女性

福利制度讓女性在工作及家庭上能兼顧且無

後顧之憂就是很重要的課題了，不論是在生

理假、流產假、育嬰留職停薪假及家庭照顧

假等，都是女性同仁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產生

衝突時的保障，但目前有些制度仍然造成女

性在升遷上有些許的束縛，像兵科軍官的升

遷都有艦資的要求，然而女性同仁在懷孕時

期勢必會辦理調陸，在生產後的派職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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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配合人事的調動，能馬上回到艦艇單位工

作的實在不是輕易能夠達成的事，對於女性

升遷須滿足艦資條件的規定，將可以有進一

步討論的空間；有時長官會因為安全的考量

，而不讓女性值班或下部隊，卻也因為女性

缺少這樣的經歷，限制女性職位升遷，形成

軍中女性難以升遷的惡性循環，然而，軍中

應該優先思考的是「如何掃除軍中的安全死

角」而非限制女性的工作範圍，不應該由女

性軍人為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付出無法升遷的

代價。

三、重視軍中兩性相處的藝術

自有人類，就有兩性議題，因此如何與

異性和諧自然相處一直是人們討論的話題，

有許多人在工作表現上非常優秀，卻因不善

於處理兩性議題，而讓自己有許多困擾與麻

煩，兩性相處首先要清楚「男女特質的不同

」，男性與女性維持友誼的方式就大不相同

，男性之間習慣稱兄道弟、拍肩搭背，或許

只是不發一語的抽根煙，彼此的友誼就在此

間流轉；而女性之間則習慣以分享私密心事

、一起逛街看電影或互贈小禮物等方式來表

達友誼，如此若男性不清楚男女特質的差異

，對女性也拍肩搭背的來表示友誼，則容易

被指控為性騷擾；若女性也不清楚男女特質

的不同，經常找男同事訴苦或是送小禮物給

男同事表示友誼，則容易被男性解讀成為「

妳對我有好感？」這樣的誤會，如此情感混

亂的問題就容易產生，嚴重的更甚至會影響

到個人的家庭生活，甚至因此遭受到軍紀處

份。

男女相處要能尊重對方，尊重彼此的不

同，不損害彼此的權益，設身處地站在另一

方的立場上思考；要能公私分明，在工作時

盡量不談論私事，當個人有困擾想找人求助

時，也需要慎選對象，避免情感轉移，當未

婚男女有辦公室戀情時，更需兼顧職場倫理

，或是安排一些以家庭為參加單位的同事聚

會，讓家人能一同參與工作上的聚會；最後

則是要瞭解自己、面對自己，因為愈瞭解自

己的人，才能愈有能力與他人相處，如此能

清楚自我的限制與不能，也能明白與人相處

的規範，用最適當的心與恰當的相處模式，

對待周圍的每一個人。

伍、結語

女性勞動者在我國整個經濟發展過程，

一直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我國目前所採取

一方面放寬對女性勞動者過份保護之規定，

以增進婦女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落實兩性就

業待遇及機會均等之作法，都是相當符合工

業先進國家勞工保護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制之

發展沿革及實際情況，將來如能汲取其他國

家實施這類制度之經驗，並參酌我國本身社

會經濟發展之脈動，必有助於「維護婦女人

格之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理念之早

日實現。

未來在軍中應朝著以下幾點繼續努力(精

進作為)：

一、加強軍中兩性平等之教育

雖然軍中已在兩性平等上有所規範，但

仍有再進步的空間，應持續在各級軍事院校

系統推動兩性平等教育，增加兩性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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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安排，讓軍校生在就學階段就能深植

性別平等的概念；並定期在各單位推行兩性

平等的相關講座，建立男女雙方正確的認識

觀念，將其確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最後則

是要建構兩性相處的正確觀念，以避免因不

瞭解、不尊重而造成對女性軍人的差別待遇

和錯誤認識，只要能建立兩性良好的關係，

反而能因為彼此的友善分工，讓彼此工作更

有助益。

二、創造女性軍人完善的工作環境

女性在任用時所受限的原因，除了生理

上的因素，如體力、生產等考量外，「安全

因素」也成為女性在任用時被受限的重要條

件，除了要提升女性自我防禦能力，並教育

男性尊重女性自主權外，也要加強安全設備

如夜間照明設備、偏僻處及廁所定點設置緊

急呼救裝置，避免產生表面上為顧及女性安

全，實際上卻限制女性工作發展的惡性循環。

三、修正以往社會規範之觀念

影響女性軍人發展的重要因素，往往來

自於社會文化對於兩性的規範，女性在面對

傳統的性別分工、家庭照顧者等意識形態的

影響下，往往無法全心全力的發展其事業，

在社會規範的層面，我們應該去除女性價值

僅表現在家庭照顧的刻板印象，鼓勵女性發

展其自我事業，以建構獨立的女性自我認同

，同時建立兩性平等照顧家庭的觀念，男性

與女性皆可以成為家庭的照顧者，改正以往

錯誤的男主外、女主內之觀念，並鼓勵媒體

傳播相關訊息，以建立多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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